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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日前對香港有人提出的公民
提名、政黨提名正式表示意見，認為兩者都不符合
香港《基本法》。理由有二：一是香港《基本法》
第45條的文字非常清楚，就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
名只能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不可能有其
他的提名方式。二是普通法有拉丁法律諺語
expressio unius，按中文直譯就是 「明示其一」。
這 句 法 諺 的 全 句 是 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n
alterius，翻譯成中文就是， 「明示其一即排斥其他
。」也就是說，既然法律已有明文要求，就不能有
與該明文要求不同的主張。

袁國強及時表態正確明智
筆者認為，袁司長的意見是適時的、正確的。

之所以適時，是政改諮詢已有兩個月，有些政客已
經有意誤導群眾，說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符合基本
法。政府如不表示意見，則難免給人留下兩軌制、
三軌制、多軌制也符合基本法的印象。人的印象已
成，就較難改變，對政改的諮詢非常不利。政府既
要向公眾諮詢，聽取意見，也要向公眾宣傳《基本
法》，做政治公關，這是世界上負責任的政府都會
做的事情，無可非議。

之所以正確，就是兩個理由都符合普通法，也
符合《基本法》。回歸以來，內地和香港有不少人
有錯覺，以為《基本法》只能採用大陸法系的解釋
方法，或只能採用普通法系的解釋方法，將兩者對
立起來，這是皮相之見。不同法系都有不同的解釋
方法，只要用對了方法，就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結
論。例如，在行政長官提名機構的問題上，《基本
法》的規定是很清楚的，既然很清楚，就不能作
其他的理解，不論是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的
解釋，都是如此。

有人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辯護說，香港《基
本法》雖然提到行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
，但沒有說提名委員會是提名的唯一機構或唯一途
徑，也沒有禁止或限制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條文
，眾所周知，法律沒有禁止的行為，都是不違法的

，怎麼可以說違反基本法呢？只有法盲才會這樣說
。這是頗有蠱惑性的。

「公提」是要求政府違法
其蠱惑性在於只講了部分的話，用邏輯學來說

，就是命題不完整。要使有關的命題完整，又不要
分為若干種情況：第1種情況是法律有規定能做什
麼，法律也有規定不能做什麼。第2種情況是法律
有規定能做什麼，但法律沒有規定不能做什麼。第
3種情況是法律既沒有規定能做什麼，也沒有規定
不能做什麼。對於第3種情況，還分公法（A）和
私法（B）兩種情況。到底政府和人們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答案都是不同的，後果也是不同的。

對於第1種情況，答案是清楚的。每一個人都
要守法，都有遵守法律的責任，既然法律已經明文
規定，就只能按法律辦事。而且法律也已有明文規
定不能做什麼，人們就不能做了。如做了，就要受
到法律的懲罰和制裁。

對於第2種情況，答案也是清楚的。每一個人
都要守法，都有遵守法律的責任，既然法律已經明
文規定，就只能按法律辦事。對於政府官員而言，
這是法治的要求， 「學民思潮」 和 「真普選聯」 要
求政府接受他們關於 「公民提名」 的主張，就是要
求政府違法，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袁司長著文提
醒，正是體現了法治的精神。如他不著文提醒，反
而不對。

但由於法律沒有明文禁止，人們雖然做了，不
會受到懲罰。只能說，這不是良好公民所應為。提
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的 「學民思潮」和 「真普選
聯」當然不符合香港《基本法》，但他們不會受到
刑事制裁。《基本法》有明確的提名委員會的規定
，他們不願意遵守，還要誘導政府違法，這是在道
德上應當受到譴責的行為。

對於第3種情況，分3A和3B。第3A的情況是指
公法上的事情，法律沒有規定，但也沒有禁止，對
政府而言，也是不能做的。如果政府做了，就意味
着政府有法定權力以外的權力，不符合法治的要求

和精神，越權無效。政府官員做了越權的行為，在
行政上要受到懲罰。 「學民思潮」 和 「真普選聯」
要求政府接受他們關於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的主張
，就是要欺負不精通法律的政府官員，就是要政府
官員越權、違反法治，用心邪惡。

法律規定市民必須遵守
第3B是指私法上的事情，法律沒有規定，但

也沒有禁止，對個人而言，是可以做的，不會受到
懲罰。例如法律沒有規定市民應當行山，但也沒有
規定不能行山，市民就可以行山。但這與行政長官
的提名沒有關係，因為法律有明文規定了提名的方
法。

對於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這是在香港《基本法》有明確規定的，在法理
上，屬於本文提到的第2種情況，不論是政府，還
是市民，都應當遵守，如政府不遵守，就是違反法
治，要受到懲罰。市民不遵守，要受到道義上的譴
責。

作者為香港資深評論員，法學博士

1月21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
究所在北京舉行 「『一國兩制』與香港《駐
軍法》研討會」，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
民教授表示，為避免再發生 「港獨」團體擅

自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事件，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
盡快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是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立
即回應：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訂本地相關
法律不是特區優先處理事項， 「放在眼前的工作，
就是做好政改諮詢，希望能夠在2017年達至普選行

政長官這個目標」。
翌日，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目前無計

劃無時間表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本
地立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指出，特區政府
工作量大，會優先處理其他工作，但他表示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憲政責
任，特區政府 「不會遺忘」；行政會議非官

方成員羅范椒芬稱，本屆政府事務繁多，《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可留待下一屆，甚至再下一
屆政府處理。除了律政司司長不忘說一句有關立法
是憲政責任，特區政府 「不會遺忘」，其他人士即
使這樣如儀式的應付都免了。香港本地反對派及其
喉舌就更不必說了，又是一輪攻擊《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的鼓噪。

故意 「妖魔化」 廿三條
從2003年下半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

法受挫至2012年初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香港本地
對待《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有兩類共四種態度：一

類是特區政府，一類是民間，各有兩種不同取態。
就政府而言，一種態度是暗地向中央承諾以爭

取成為或連任行政長官，例如，有人以其曾有的 「
高民望」做本錢承諾不惜犧牲幾十個百分點的民意
支持率來完成有關本地立法，爭取連任；還有一種
態度便是諱莫如深，不主動評論，也不回應外界評
論。

就民間而言，反對派及其喉舌是有機會就反對
就罵中央，愛國愛港政治團體或社會人士則承認或
申明這是特區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但不願意多說
。於是，逐漸地，在香港先是形成一種醜化《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的政治氛圍，繼則由 「醜化」 惡化
為 「敵視」 ，最後，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演化
成了 「妖魔」 。

2012年3月中旬，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關鍵時
刻，當9年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 「生
死存亡」關頭有人在行政會議內部談話被披露而幾
乎令選情逆轉時，特區政府對待有關立法工作的態
度便有兩種匯聚成一種：沒有人願意私下對之做承
諾，相應地，公開的表態則由迴避變為推託。

我不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必須
作為普選的前提，我同樣不認為普選必須先於《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我更無法理解，根據
哪些理由，有關立法工作應當留待下一屆甚至再下
一屆政府。

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心理恐懼的另一面
便是對 「港獨」活動的極其寬容。在1月21日 「『
一國兩制』與香港《駐軍法》研討會」上，多位講
者都嚴厲抨擊 「香港人優先」組織成員去年12月26
日手持 「港英旗」擅自闖入駐港解放軍總部。然而

，1月23日，《明報》以《研判港情須客觀求真偏
離實際將誤國害港》為題的社評，批評上述研討會
上多位講者的言論， 「看不到對事態有何積極意義
」； 「在中央與香港關係之中，駐軍與港人關係現
狀相當不錯，得來不易，若因為幾名鼓吹港獨的極
端組織人物的衝闖行為而反應過度，使目前的軍民
關係出現負面變化，是愚不可及的事。」

須根治對國家主權心病
內地《環球時報》1月22日報道引述 「全國港

澳研究會了解的情況」，稱 「香港人優先」成立時
有300多人，2013年10月1日到中聯辦門口示威時發
展到1.8萬人，2013年11月號稱有2.4萬人。《明報
》不僅在社評中表示 「生活在香港的人，並無感受
到港獨組織已經壯大到與民建聯並駕齊驅，難道港
人在這方面集體麻木，不肯接受港獨組織盤踞香江
的事實？」而且，同一天頭版引述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會長、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稱
：未聽聞全國港澳研究會有做關於 「港獨」的研究
的成員數，以此否定《環球時報》報道。

《明報》社評稱： 「香港社會對於 『香港人優
先』等極端組織，過去確實有點麻痹大意……極端
組織成員寥寥可數，所謂主張觀點不值一駁，若認
真看待，實際上是抬舉了他們，傳統媒體報道極端
組織的動向，聊備一格，其理在此。」而它不惜頭
版大篇幅為「香港人優先」辯解，不是自打耳光嗎？

香港必須根治對待國家主權的心理病症，普選
才能落實。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香港對國家主權的心理病症
□楊 堅

是時候對􀎠公民提名􀎡定性
□宋小莊

深化改革以重建中國為目標

2月2日，頗受爭議的泰國國會下
議院選舉如期舉行，整個投票過程比
較順利。儘管曼谷和泰國南部部分選
區一些投票站由於示威者干擾而無法
進行投票，但未發生嚴重衝突事件。
然而，泰國大選後局勢仍存在諸多變
數。

選舉結果有利他信
此次泰國下議院選舉共有登記選

民4877萬人，全國375個選區共設立
投票站逾9.3萬個。全國各個選區的
投票站在當天下午3時整關閉投票箱
，工作人員隨即開始公開計票工作。
計票結束後，工作人員將計票結果上
報選區選委會，經匯總後報告中央選
委會。選委會主席素帕猜在隨後的新
聞發布會上發表聲明，總結當天投票
情況。他說，經統計，全泰9.3萬多
個投票站有8.3萬多個投票站完成了
投票工作，完成投票的投票站為全泰
投票站總數的89.2%。但有1萬多個投
票站因示威者干擾等原因無法進行投
票，受影響投票站涉及18個府，69個
選區，因此根據法律規定尚無法公布
選舉結果。對於當天無法投票的投票
站，選委會將與看守政府商議補投日
期。從2日的投票情況看，看守政府
似贏得了大多數民眾都希望通過民主
選舉實現該國民主政治的主張；而選
委會堅持的推遲大選日期，否則可能
出現選舉難有結果的情況也在當天得
以映證。

法院或判選舉違憲
由於主要反對黨 「民主黨」缺席選舉，在 「民主

黨」傳統票倉的諸多選區，勢必發生投票率極低的狀
況。另外，在曼谷的一些選區，因安全局勢問題以及
選舉委員會人手不足問題，部分投票站沒有能夠開放
，加上不少選民因擔心投票站會受到反對派破壞而放
棄投票，致使總體投票率下降。無疑，此次選舉將出
現一些 「空缺」席位。由於必然出現 「空席」狀況，
致使這次選舉不會立即促成新國會的成立。泰國憲法
規定，如果下議院全部500個議席中有任何一個議席
無法確定歸屬，國會下議院就不能召開首次會議。泰
國以國會第一次會議標示國會成立。通常情況下，選
舉委員會會在空席選區組織補選，以補足國會席位。
泰國憲法還規定，內閣必須在國會成立後在國會黨派
間協商組成，總理必須在國會成立後通過下議院選舉
產生。由於國會無法在這次選舉後立即組成，因此新
總理和新內閣不會立即出現。

另外，現階段，反對派集團籌劃對看守政府總理
英祿等主要政府人物提起指控。如果法院受理這些訴
訟，可能出現判處總理違憲、違法等情形。泰國總理
一旦被定罪，須依法立即解除職務。法院可能以
違反選舉法等理由判處政黨違法，並以此解散政黨。
在過去幾年間，泰國法院曾以類似理由解散多個政
黨。

紅衫軍南下掀惡鬥
圍繞 「先改革、再大選」還是 「先大選、再改革

」的爭論，反政府示威者和英祿政府已經僵持了3個
多月，其核心是執政問題，反政府示威者要求 「清除
他信勢力」，要實現這一點只有改革選舉制度，否則
選舉中獲勝的還將是他信勢力。因此，在是否改革、
如何改革問題上，對立的兩派有不同的訴求，很難調
和。反政府示威組織明確表示，選後不會停止街頭示
威活動。而支持政府一方的紅衫軍領導人先前在北部
地方宣布，在選舉後，如果反政府示威者繼續組織街
頭活動，紅衫軍會南下。一些泰國媒體分析，相比反
政府示威者以 「宣傳攻勢」 著稱，紅衫軍是一支更加
有組織的民間政治力量，其 「行動力」 更勝一籌。如
果大批紅衫軍南下曼谷，將使泰國的政治局勢更加複
雜化，甚至可能出現失控狀況。

回顧泰國過去持續八年的政治危機，各派力量曾
先後展示出各種超出常規的招數，使解決危機的政治
進程中出現諸如司法審判、軍事政變、街頭暴力等各
種情況。從現在開始到新一屆國會產生，再由新一屆
國會會議推選新一屆總理，至少需要5至6個月時間，
在此期間，究竟會發生何種 「不測事件」都很難說。
如果此次選舉被裁決無效，支持英祿政府的民眾是否
會發起暴力抗爭令人關注。因此，泰國選後局勢依然
存在着諸多變數。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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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過後，中國新一輪改革將起步，力度
和氣勢比想像來得更為猛烈，不管你如何質疑，
2014年必然是中國社會重建的開始。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在年前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
組第一次會議，在即將召開的兩會前正式啟動中國
深化改革，拉開了中國再改革重建社會的序幕。改
革就為創造新制度，創造一個新社會。中國在改革
基礎上的再改革，要隨發展的步伐再創新，創新就
是重建。如果說三十年前的改革，為破除計劃經濟

的束縛，以破為特徵，今天深化改革，則以
立為目標，要在中國取得經濟改革小有
成就的基礎上，全面立新制度、立新意
識、立新規矩，是改革領域的撥亂反正
，承載着重建中國更為難巨的任務。

兩會前已揭深化改革序幕
三十年前，中國以改革開放的手段重建，那時

缺衣少糧，要改變貧窮落後的經濟基礎，那是在幾
乎為一張白紙的中國經濟改變。那時的需求簡單，
經濟改革的指向單一，全中國人民處於相同的起跑
線上，創造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奇
跡。今天，中國同樣面臨着重建的重任，這是在有

一定經濟基礎之上，中國進入小康社會，但又有不
同的利益訴求下的重建，更是在除了加重經濟改革
層面外的全方位變革，改革推動中國重建不僅是要
發展生產力，還要平衡各種利益關係，涉及政治、
社會、文化以及政黨本身的全面改革。十八屆三中
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實質上是確定了中國全面
重建的任務。

重建中國社會是目前必須承載的任務。中國 「
文革」結束後不久，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
扭轉了中國經濟長期徘徊，甚至停止不前的狀況，
以平均年增長雙位數字的速度推進，改革開放的結
果以總體社會變化用翻天覆地來表達不為過。看中
國百姓吃、住、行的變化幾乎就是脫胎換骨。不僅
是價值觀，整個社會架構，經歷了一次中國社會重
建後，貧窮落後再也不是中國的代名詞了。不過，
中國改革也沒有走出世事的一體兩面，摸着石頭前
行，過了河也沾了一腳污泥。貪污腐敗、社會不公
、法治不彰、人民不能共用改革開放的成果、社會
缺乏公義道德等現象普遍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經濟
發展了，卻令中國發展中，在公平分配、產業建設
、廉政要求等不少領域走了彎路。

改革過程的初始化留下的不足，使得經過一段
時期高增長經濟進入受阻的瓶頸；兩極分化的社會

矛盾嚴重；權力被濫用下的貪腐腐敗現象嚴重；拜
金主義下的中國失去了傳統文化、文明的特徵；作
為執政的共產黨也需要重新身份認同，需要在深化
改革中重新撿拾自己的創黨價值。針對改革開放
過程中產生和形成的新問題，中共中央十八屆三
中全會設定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主要負
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
實。

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2013年12月30日召開專項
會議，設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習
近平任組長。小組主要職責是研究確定經濟體制、
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
黨的建設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則、方針政策、
總體方案；統一部署全國性重大改革等。這是根據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布置對新設立的深化改革領導小
組作出工作定義。年前，又相對應的通過了經濟體
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民主法制領域改革、文化
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
律檢查體制改革6個專項小組名單。為展開十八大提
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組織人事保證。

從新一輪改革的全面性，以及設立的6個專項小
組可以看到，與三十多年前中國推動改革，重建社
會相比較，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同樣以破為手

段，以立為目的社會變革，但比較三十多年前中國
起始於經濟體制的改革，這將是一場更為全面的改
革，涉足的領域全方位多領域。三十多年來，就經
濟而經濟的改革一馬當先，落後於經濟改革的其他
領域制度設計明顯滯後，影響政治、社會、文化的
全面發展，更因此拖了經濟發展的後腿。

重建中國從重建中共開始
相對三十多年前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起步，今

天的改革更強調科學性，由中央頂層設計開始，落
實到各地的改革領導小組，有步驟的整體推進，強
調了改革的整體和統一性。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
定中沒有完全放棄摸着石頭過河，但明顯增加了科
學決策的力度。

改革設計中專門成立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律
檢查體制改革是將黨建、紀檢的改革置於重要的議
事日程。因應了習近平執掌中國執政大權時提出的
「打鐵還得自身硬」，設計改革，統領改革的執政

黨本身的黨建改革任務更為重要。6個專項小組中有
兩個與黨本身的建設有關，重建中國從重建黨開始
，這個目標相當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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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日前對香港有人提出的公
民提名、政黨提名正式發表意見，認為兩者都
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